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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丘汉平 （ 1 9 0 4

—

1 9 9 0 ） 是 东吴大学法学 院著名的 罗马 法教授 。 其走上 罗马

法教育之途 ， 在很大程度上 ，
得益于 东吴大学法学院悉心地培养和 细致地呵护 。

丘汉平

的罗马法知识不是支离破碎和一知半解的 ，
其对于社会问题和法律 问题的判断 ，

既有扎

实 的学理依据又有对古典时期罗 马法 的深入研究 。 从其撰写 的 《法 学通论》
一 书 中 ， 我

们 可以 看 出他对 罗 马法学知识的融会贯通。 在丘汉平 罗 马法的研究成果 中 ， 最值得称颂

的是他于 1 9 3 5 年 9 月 出版的 《 罗 马法》 教科书 。 在本文 中 ，
笔者从

‘‘

注释详尽
”

的 角

庋对丘汉平的 《 罗马法 》
一 书作 了初步的解读 ，

既有总结丘汉平的 罗马 法研究成就之意

图
，
又有充满对丘汉平

“

奋斗
”

精神的仰慕之情 。 许多像丘汉平一样 4 民 国法律学人矢

志 求学 ，
不 为 苟 且 ，

不贪安逸 ，
好好做人

，
不要堕 落

， 救己救人的
“

故事
”

， 在 不 断地

激励吾辈后 学 ，
他们视

“

罗 马法 为 治法者之基本学 问
”

而
“

孜孜于 罗 马法
”

研究
，
通过

“

溯其本而 究其始
”

，
终有值得书 写 的成就 ，

正像司 马迁 所说的 那样 ，

“

高 山仰止
， 景行

行止
，
虽 不能至

，

心向往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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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ＢＦＸ0 1 9 ） 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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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ｏｍａｎＬａ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ｏｍａｎＬａｗ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自 1 9 3 4 年 9 月 起 ， 上海报人吴农花在其主持的 《大 日报》 中 ， 增辟法

光专栏以沟通上海律师界声气 。 法光栏主要刊载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名录 、 地

址 、 电话号码等信息 ， 收取广告费用 ，
以维持 《大 日 报 》 之 日 常营业。 笔

者从大 日报一周 （ 年 ） 纪念 《法光特刊 》 之
“

海上名律师影集
”

中
，
知见

一

张丘汉平？律师的广告 。

① 丘 汉 平 （ 1 9 0 4
—

1 9 9 0 ） ，
字知行

，
原 籍福建 海澄 （ 今 龙 海 ） 人 。 生 于缅 甸 仰光 。

幼年从仰光 回 国 ，
入厦门 集美 学校 ，

后入鼓浪 屿 英华书 院 ，
1 9 2 1 年 上海 国 立 暨 南 大 学 商

科
，

1 9 2 4 年 毕 业 。 1 9 2 5 年 获上海吴 淞 中 国公 学 商 科 学 士 学位 。 1 9 2 7 年获 东 吴大 学 法 学

院法 学 士 学 位 （ 东吴 大 学 法 学 院 箄十 届 毕 业 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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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Ｉｔ

这张广告如是说 ：

“

丘汉平律师 ， 暨大毕业生 ，
曾 留学欧美 ， 潜心研究

罗马法
， 博得世界罗马法专家雷哥 、 保儒 、 沙尔猛 、

罗吉平等人之赞许 ，
久

为吾国罗马法之泰斗 。 返 国 以后 ， 先在东 吴法ｅ

律学院等 处讲授 罗 马法。 阅 时五载 、 未 曾 稍ｊ

懈 ， 最近已将讲稿 ， 交 由会文堂书局印 行 ， 都
｜

■
？

言 ， 从此各校 ，
可采为优良之教本矣 。

”

｜

这段广告文字中关于丘汉平律师
“

久为吾

＂ ＂

1

＃

国罗 马法之泰斗
”

的宣传来得特别大 ， 似有时＼ｉｊｉｙｉ

？

人因 《大 日 报 》 刊载律师信息而指责有
“

招揽％

．

｜
．

运 ｜

诉讼
”

之嫌 ，
且如何

‘ ‘

博得世界罗 马法专家雷 富

｜
！

｜ ｜ ｜
1 1

｜ ｜｜

哥 、 保儒 、 沙尔猛 、 罗吉平等人之赞许
”

，
既 五

1 1 1 ！ｉ 1 1 ｉ 1 1

令吾等今 ｈ 有语焉不详之慨 ， 又有无法确证之 ．

ｉｉ 倉 含ｍ 1 塞
活 作 務 ｊ？？ 此 交 哼

忠
《 母

憾 。 但其言丘汉平
“

潜心研究 罗 马法
”

， 确不自 ｇｓ 3Ｓ§Ｓ 1§ 8

虚也 。 例如 ， 在何勤华 、 洪佳期编的 《 丘汉平

法学文集 》 中 ，
收录丘汉平关于罗马法研究论文共计六篇 ， 分别是 ： 《 罗马

法十二表法之研究》 （ 《法学季刊》 第 3 卷第 1 期 ，
1 9 2 6 年 7 月 ） 、 《罗 马法

之渊源论》 （ 《法学季刊》 第 4 卷第 7
、

8 期 ，

1 9 3 1 年 1 月 ） 、 《 罗马法役权

之研究》 （ 《法学季刊》 第 2 卷第 5 期 ，

1 9 2 5 年 7 月
） 、 《 罗马之司法制度》

（ 《法学杂志》 第 8 卷第 5 期
，

1 9 3 5 年 ） 、 《 罗 马法上几个问题商榷之
一

》

（ 《法学杂志》 第 9 卷第 2 期 ，

1
9 3 6 年 4 月 ） 、 《 中 国法律学生应研究罗马法

之理 由 》 （ 《法学杂志 》 第 8 卷第 1 期 ，

1 9 3 5 年 1 月 ） 。 仅从这些论文发表时

间来看 ，
丘汉平于 1 9 2 5 年到 1 9 3 6 年 ， 对罗马法的研究已经长达十年 。

1 9 3 5

年 7 月 ，
丘汉平在其 《 罗马法》

一书的序中 ， 亦提及 自 己
“

讲授斯学 （ 罗

马法 ）
，
阅时五载 ， 由 口授而摘要 ， 渐成讲义 。 承吴院长德生 （ 吴经熊 ） 怂

恿于前 ， 得诸生之讨论于后 ， 本书得 以问世
”

。
？

丘汉平讲授 罗 马法的学校就是他 的母校
——

东吴大学法学院 。 早在

1 9 1 5 年 ， 在兰金 （
Ｃ ｈａｒ ｌ

ｅ ｓＲａｎｋ ｉｎ ） 创办东吴大学法科之际 ， 美 国驻华法 院

法官 罗 马法 和 比较法学家罗炳吉 （
Ｃｈ ａｒｌｅｓＳ ｕｍｎ ｅｒＬｏｂｉｎ

ｇ
ｉ ｅ ｒ

， 1 8 6 6
—

1 9 5 6
）

就参与筹划 ， 于 1 9 1 5 年 9 月 招收 7 名 学生 ， 正式开班上课 。 直至 1 9 2 4 年 ，

① 丘 汉平 ： 《 罗 马 法 －

自 序 》 ， 载 丘 汉平 ： 《 罗 马 法 》 ，
上海 法学编译社

， 中 华 民 国

二 十 二年 四 月 （ 丛书本 ）
， 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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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与 中 国
：
丘汉平和他的 《 罗马法》 教科书

这位著有 《罗马法之演进》 （
Ｔｈｅ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ｏｆＲｏｍａｎＬａｗ

， 1 9 1 5 ） 的罗 马法

学家
——罗炳吉 ， 除参与东吴法学院的筹办外 ，

还
“

包据设计校名 、 制订

课章等工作
”

①
， 为东吴大学法学 院的 罗马法教育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 应无

疑义 。 至 1 9 2 1 年东吴大学聘请美 国密西根大学的刘伯穆 （
Ｗ ．Ｗ ．Ｂｌｕｍｅ

）

接替兰金 ， 任法学院第二任教务长后 ， 东吴法学院在学生 、 师资和声誉方面

都迅速发展 。
？ 当时 ， 东吴大学法学院分大学与研究院两部 ， 大学为五年肄

业制 。 不仅
“

录取学生 ， 力主严格
”

，
而且

“

施教重质不重量
”

、

“

课程以切

于实际为标准
＂

。
③ 据王健教授考证 ， 东吴大学法学院正科课程均为法律课

目
， 教材为选读各国法学原理及判例 ， 注重 比较法方面 。

④ 特别值得
一

提的

是 ， 东吴大学法学院早巳认识到 ，

“

夫学校之优 良 ， 端在办事之热心 、 亦在

教授之得人
”

，

“

教授选任以专门学识为要件
”

。
⑤ 盛振为在 《十九年来之东

吴法律教育 》

一

文中 ， 就特别提及
“

最近聘请教授中 ， 担任法理学之吴经

熊氏 ，

……担任罗马法之应时 、 丘汉平氏… …皆负盛望之法律专家
”

。
？ 在

东吴大学学程纲要中 ， 笔者注意到 ，
丘汉平与吴经熊 、 盛振为 、 刘世芳 、 姚

启胤 、 孙晓楼等分在东吴法学院大学部 比较法学组 ， 该学程纲要还提及陈

允 、 应时的 《罗 马法 》

一

书 ， 是 当时东吴大学二年级必修课罗马法使用 的

①参见Ｗ ．Ｗ ．Ｂｌｕｍｅ
，Ｊｕｄｇｅ Ｃｈａｒ ｌ

ｅｓＳｕｍｎｅｒＬｏｂｉ
ｎｇｉｅｒ ，Ａｐｐｒｅｃ 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ｃｈｉ
ｎａＬａｗ

Ｒｅｖｉ
ｅｗ

，
（ 1 9 2 3 ）

，Ｎｏ． 1
，ｐｐ ． 2 6 4

－

2 6 5 ． 转 引 自 王健
： 《 中 国 近代 的 法律教育 》 ， 中 国

政法大 学 出版社 2 0 0 1 年版
， 第 2 3 7 页 。

② 详 见 《
私立 东 吴大学 法 学 院概况及大事 记 》 （ 1 9 3 0 年 ）

，
载 《 中 华 民 国史 档 案

资料汇 编》 ， 第 三 辑教 育 ， 第 2 7 4 
－

 2 7 7 页 。

③ 盛振 为在 《 十 九年来之东吴法律教育 》 中论及
，
凡高 中 毕业 后 继 续在 大学读 满

社会科学 四十分
，
平均 成绩在七 十分 以上

， 并有学样证明 书 与 成 绩 单者 ， 方 可报 考本 院

曰 校法律科 。

…
…在本校肄 业 者 ，

四分之
一

为 国 内 大 学 已 得学 位之 学 生 ，

… …其 程度 巳

无形提高 ； 平 日 对于 学生 之札记及 月 考 ， 亦从严 审 核 ，
不及格 学 程逾三 分之

一

者 ，
不得

补考升级 ， 逾 二分之 一者 ， 必 须 退 学 ， 是 以 本校每 年招 收 学 生 ，
至 毕 业 时 落选 者颇 多 ；

良 以 法律教育 的 目 的
，
不在培植专 门 为个人 求功利 之普通 人才 ，

当 为 国 家社会培 植知行

合一 品 学兼优之 法 学人才 。 详 见盛振为 ： 《 十九年来之东吴 法律教育 》 ， 载 王健编 、
孙晓

楼等 原 著 ： 《 法律教育 》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 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1 8 4

－

1 8 5 页 。

④ 王健
： 《 中 国近代 的法律教育》 ， 中 国政 法大 学 出版社 2 0 0 1 年版

， 第 2 4 1 页 。

⑤ 盛振 为 ： 《十 九年来 之东吴法律教 育》
，
载 王健 编

、
孙哓 楼等 原 著 ： 《 法律教

育 》 ， 中 国 政法大 学 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1 8 6 页 。

⑥ 盛振 为 ： 《 十 九年来之 东吴法律教 育》
，
载 王健 编 、 孙 晓 楼等 原 著 ： 《 法律教

＿

育 》 ， 中国 政法大 学 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1 8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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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
ｉ ｆｉｆ论

教科书首选 ， 罗马法教员是丘汉平 。

“

书用应推事 （ 即应时 ， 笔者注 ） 所著

《罗马法》 及毛莱 氏所著 《罗马法大纲》 （
Ｍｏｒｅｙ ：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ＲｏｍａｎＬａｗ

， 笔

者注 ） ，
讲述罗马法之沿革渊源及人法 、 物法 、 诉讼法等项与现行法加 以比

较之研究 。

”

？

基于上述因素 ， 笔者认为 ， 东吴大学罗马法课程教学不仅开展得比较完

整 、 系统 ，
而且为民国时期罗马法在 中 国 的教育开展培养 了大量人才 。 例

如 ， 与丘汉平同期毕业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第十届法学学士傅文楷 、 黄应荣
，

毕业后均人美国 国家大学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
Ｓ．Ｊ．Ｄ

） ，
且均以 罗马法

为选题方向完成博士论文 。 论文题 目如下 ： 《收养 ： 罗马法 、 印度法 、 中国

法的 比较研究 》 （丘汉平 ，
1 9 2 9 年 ） 、 《 中国家庭法研究 ： 与罗马法的 比较 》

（傅文楷 ，
1 9 2 9 年 ） 、 《罗马法中的销售合同 》 （ 黄应荣 ，

1 9 2 9 年 ） 。 他们三

人对
“

具体法学知识
”

十分用心 ， 从他们 回 国后立即在上海从事律师业务

这
一

行动 中可 以略见
一二 。

② 他们三人也先后 回到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任

教 ， 其中 ，
黄应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主要担任英美刑法及法律拉丁文教授 。

傅文措任东吴大学法学院宪法教授 ，
曾在 1 9 2 5 年的 《法学季刊》 （ 第 2 卷

第 6 期 ） 发表过 《罗马法永佃权之研究》 ， 与丘汉平合作著有 《 国际汇兑与

贸易 》 （ 民知书局 ，

1 9 2 6
） ， 并与丘汉平等人创办上海 民权律师团 。

1 9 3 2 年

8 月傅文楷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 讲授刑法总则 、 刑事诉讼法 、 国 际私

法 、 宪法 、 罗马法等课程 。
？ 又如 ，

民 国十 四年 （
1 9 2 5 年 ） 东 吴法律学 院

第八届法学学士 、 民 国 十七年 （
1 9 2 8 ） 法学硕士金 兰荪 ， 民国 十 八年

（
1 9 2 9

） 年第十二届法学学士费青 ， 他们亦是东吴大学法学培养出来的罗 马

法学者 。 金兰荪担任过私立复旦大学法学教授 ，
1 9 3 6 年编著出版 《罗马法 》

① 参 见 《 私立东吴大 学 法 学院 一 览 》 ，
1 9 3 6 年版 ，

第 4 7 页 。

② 参 见刘 星 ： 《
一种 历史实践

——近现代 中 西法概念 理论 比较研 究 》 ，
法律 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1 5 5 页 。

③ 参见 王伟 ： 《 中 国 近代 留洋法学 博士考 》 （
1 9 0 5
—

1 9 5 0 ）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8 6 
－

 8 7 页 。 盛振为
： 《 十九 年来之东吴 法律教 育 》 ， 载 王健编 、 孙 晓楼 等 原 著 ：

《 法律教育 》 ， 中 国政法大 学 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1 9 0

－

1 9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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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与 中 国 ：
丘汉平和他的 《 罗马法 》 教科书

（上册 ）
① 一书 。 费青则先后担任过国立暨南大学和朝阳大学法学罗 马法教

授 ， 曾 留学德国 。

1 9 2 8 年春 ， 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的丘汉平考人美国国家大学研究

院 ，
1 9 2 9 年获得美国 国家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

Ｓ ．Ｊ ．Ｄ ） ， 博士论文为 《收

养 ： 罗马法 、 印度法 、 中国法的 比较研究》 。 1 9 3 0 赴欧洲考察 ， 成为意大利

罗马法学院会员 。
1 9 3 1 年 回国后 ，

丘汉平在上海从事律师业 ， 历任暨南大

学外交领事系主任 、 海外文化部主任兼中学部主任 ， 东吴大学 、 交通大学 、

中国公学教授 ， 创办侨光中国和中 国经济信用合作社 ， 并兼任上海社会局顾

问 。 1 9 3 9 年回闽 ， 先后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省银行总经理 、 财政厅长 、 驿

运处长 ， 创办省立福建大学并兼任校长 。 1 9 4 7 年返沪重操律师业 ，
1 9 4 8 年

当选 国民政府行宪第一届立法委员 。 后去台湾 ， 曾任
“

立法院
”

财政 、 预

算委员会召集人 ， 东吴补习学校 （ 台湾东吴大学前身 ） 校长 ，
铭传商专董

事长等职 ，

1 9 9 0 年卸任
“

立法委员
”

。
②

在 2 0 世纪 3 0 年代 ， 如果选择后
“

五四
”

时代知识分子突出 的代表人

物作为研究视角 ， 那么 ， 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罗马法教员的丘汉平可以说是

突出的代表之
一

。 所谓后
“

五 四
”

时代 的知识分子 ， 他们大多是依托于学

院体制的职业学者 ， 其充当思想界的重要角色 ， 往往在思想论述中打上深深

的学术烙印 。 也许他们的主张多具书生意气 ， 但他们的优势也很明显。 他们

的西学知识不再是支离破碎的 、

一知半解的 ，
他们对于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

的判断 ，
既有科学的盘诘 ， 往往又具有扎实的学理依据 。 他们对待传统文化

和西方法律文化往往采取较为平静与理性的态度 ， 对
“

五四
”
一代知识分

子激进的思想批判 ， 亦多能予以双重反省 。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 ， 后五四时代

① 金兰荪 的这本 《 罗 马 法》 （ 上册 ） ， 系 由他本人于 1 9 3 6 年在 上海 刊 行 ，

3 2 开本
，

共 2 1 4 页 。 分绪言 、 前论和本论三 部分 。 绪言概 述罗 马 法 定义 、 背景及研 究 罗 马 法 的 方

法和利 益 ； 前论概述 罗 马 法 的 分期 、 沿革 、 存续 等 ；
本论 只 述人 法

，
包 括 自 然人 、 分

类
、
亲属 3 章 。 书 中介绍 罗 马 法分期有 二 期 说

、
三 期 说 、 四 期说

、
五 期说 。 著者 主 张 五

期说 ， 即贵族法 时期 、 市 民 法 时期 、 万 民 法 时期 、 自 然法 时期
、
法律编纂 时 期 。 本 书 由

黎 明 书 局 、
生 活书 店 、 大 华书店代 售 。

② 王伟 ： 《 中 国 近代 留洋 法 学博 士 考 》 （ 1 9 0 5
—

1 9 5 0
） ，
上海 人 民 出 版社 2 0 1 1 年

版
， 第 8 6 

－

8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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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 ： ｉｎ ｉｆ 1 么

的知识分子正体现了 2 0 世纪 2 0
、

3 0 年代中国知识界 、 思想界理论水准的总

体提升 。

丘汉平 留学美国前 ， 从学工程而转商科 ， 从商科而研究经济 ， 从经济而

改习法律 ， 从攻读法律而注重人生哲学 ， 留学回国后 ， 又长期供职于东吴大

学法律学院和上海律师界 。 如此复杂的训练 ，
也许正是促成他在法律思想上

游走于法理和法史之间 ， 绝不 囿于门 户 的主因 。 在他的学术和人生道路上 ，

丘汉平 自身长期未曾停止对经济 、 政治 、 历史等问题的研究 ， 那种经由法律

学训练和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与强化的
“

社会选择
”

的独特思想方法 ，
可

以说是牢不可破 、 自觉到家的 。
① 例如 ， 在 《 罗马法 》 成书之际 ，

丘汉平在

自序中说 ：

“

昔余嗜法理之学 ， 故在 习法时代 ， 则孜孜于此科学问 。 其后渐

及古代法律史 ， 殊嫌孟恩 （
Ｍａｉｎｅ ） 之说偏断 ，

乃进而研究各国法律史 ，
罗

马法尤为所好 。

”

② 在 1 9 3 4 年出 版的 《法学通论 》
一书 中 ，

丘汉平 曾感叹

说 ：

“

法律史为不易研究之学 ， 吾国至今 ， 尚无
一

可读之法律史 ， 实我 国法

界之耻也 。

” ③ 在 1 9 3 8 年写 《历代刑法志
？

自 序》 中 ，
丘汉平再次谈到他

“

个人
一

向是嗜好法律史的人
”

， 所以六年前就有将中 国
“

《二十四史》 的法

律材料分别整理出来
”

的愿望 ， 以
“

阐 明 中 国法制精神 ， 并供一般研究法

律史的人参考
＂

。
④ 他还说 ， 这种工作 ， 在过去已有几位学者如沈家本 、 程

树德诸氏努力过 ，

“

但 尚不能彻底 ，
且考订亦欠详确 ， 故不能达到我所说的

① 这或许可 以说 明丘汉 平与 中 国其他罗 马 法学 者走上 罗 马 法教育之途 的
“

故事
”

，

各有各 的不 同 。 谢邦 宇先 生 曾 说
：

“

罗马 法传入我 国在很大 程度 上带 有 随机性和偶 然 性 ，

但 它传入后首先 与北京大 学结下 不解之缘 ，
并毫 不犹 豫地选择北大

‘

安家落 户 笔者

曾借用 这种
“

随机性和偶 然性
”

的说 法 ， 讨论过 陈 允 、 应 时两人 与他们 带 有
“

随机性和

偶然性
”

而 走上罗 马法教育之途的 故事 。 详见程 波 ： 《近代 中 国 罗 马 法教 育 的开创 ； 从

陈 允 、
应 时 的 《 罗 马 法》 说 起 》 ，

载 《 湘 江 法律论论 》 （ 第 1 1 卷 ） ，
湘 潭 大 学 出 版社

2 0 1 4 年版 ， 第 2 1 3 
－

 2 3 2 页 。

② 丘汉平 ： 《 罗马 法 ’ 自 序》 ， 载 丘 汉平 ： 《 罗马 法》 ，
上海法学编译社 ， 中华 民 国

二十 二年 四 月 （ 丛 书 本 ） ，
第 1 页 。

③ 丘汉平 ： 《 法学通论》 （ 1 9 3 3 年 ） ，
转 引 自 程波 点 校 ： 《 法 意发凡

一清末 民 国

法理学 著述九种 》 ， 清华 大 学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4 7 4 页 。

④ 丘 汉平 ： 《 历代刑 法 志
？

自 序 》 ， 载何 勤华 、
洪佳期 编 ： 《 丘 汉平 法 学 文 集 》 ， 中

国 政法大学 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1 0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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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与 中 国 ：
丘汉平和他的 《 罗马 法》 教科书

整理史料的 目的 。

”

？ 丘汉平以此观察思考各种社会和法律问题 ， 也以此为

评断世间诸事 ，
所思所见 ， 极其发人深省 ， 这是他作为学者型的法学家的一

个突出 的特色 。 当他在论述某一论点时忍不住要起而辩论 ， 这种主动选择的

运思方式既成习惯 ，
也就有力地保证了丘汉平总体思想的理性品格 。 比如在

论及慎子关于
“

法律性质
”

时 ，
丘汉平就用今人的 口气加以 述说 ， 法律是

“

社会意志的结晶
”

， 是
“

不可侵犯的
”

， 是具有
“

制裁力
”

的 。 又如立法

权问题 ，
既认为梁任公评他们 （ 法学 ） 为不彻底 ， 十分的对 ，

又指 出慎到

算是个法家 ， 但他对于立法权问题 ， 总也想不出
一

个好办法 ， 除了 叫君主
“

爱民
”

以外 ， 别无他法了 。

作为中国罗马法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 ，
丘汉平著有 《罗马法 》 （

1 9 3 5 年

由 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 ） ， 并处处留心以求通过研究罗马法触及中 国历史及

社会之特殊情形 。 例如 ，
丘汉平于 1 9 2 5 年 1 1 月写作 《商君底法治主义论》

一

文 ，
不仅主张

“

法治是以身作则
”

，

“

礼教摘其适者存之 ， 但是
一

国的秩 －

序及人民的行为标准 ， 是不能以礼教做标准 。 我们一定要规定适合时代 、 适

合 国情 、 适合伦理的规则 ，
做人民一切行为的标准 。

”② 而且针对
“

我们 中

国有一种很坏的习惯 ， 就是以法律是秘密 的 ， 不宜公布民众
”

③
，
丘汉平多

用罗马法知识举例说明古人
“

法虽不善 ，
犹愈于无法

”

的思想主张的正确 。

他说 ：

“

法律如果不公开 ，
不给人民知道 ， 那法律还能成为法律吗 ？ 人民不

＿

明白 哪种行为是正当与不正当 ， 有的想他们行为是正当 ，
而实际上即为法所

不许… …罗马在西历前五世纪间平民与贵族所争执的大问题便是公布成文

法 。 平 民所要求的是公布成文法 ， 大约在西纪前 四 四九年才宣布 《 十二表

法》 （
ＴｗｅｌｖｅｅＴａｂｌｅｓ ） ，

虽是条文严酷 ，
野蛮不堪 ， 人民总以 为胜于无法 。

① 丘汉平 ： 《历代 刑 法志 ？

自 序》 ，
载何勤华 、 洪佳期编 ： 《

丘 汉平 法学 文集》 ， 中

国政 法大 学 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1 0 1 页 。 另 注 ： 丘 汉平早 在 1 9 3 2 年 写 《 先秦 国 际 法之

遗迹 》 （ 徐传保著 ）
的书 评 时就褒徐 （ 传保 ） 贬程 （树德 ）

，
认 为

：

“

徐君 此 书 实凌驾 于

程树德所编之 《 九朝律考》 。 盖程 氏之 书 ， 分别 类 目 殊 欠 工夫 ，
对于 分析 一 事 ，

未 具深

切 。 此亦 因徐君熏 染西 洋法 学 已 久
， 善于 融会贯通 ，

故有 此 成绩 也 。

”

详 见丘 汉平 书评
：

《 先秦 国 际 法之遗迹 》 （ 徐传 保著 ） 。 载何勤 华 、
洪佳期编 ： 《 丘 汉平 法 学 文集 》 ， 中 国政

法 大 学 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1 4 3 页 。

② 丘 汉平
：

《 商君底法治 主义论 》 ， 载何勤 华 、
洪佳期 编

： 《 丘汉 平法 学 文集》 ， 中

国政 法 大 学 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6 4 页 。

③ 丘汉平 ： 《 商君底法治 主义论》
，
载何勤 华 、 洪佳 期编 ： 《 丘 汉 平法 学 文集 》 ， 中

国政法大 学 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7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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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 ： ｉＨ 
ｔｆｉ／ａ

因为人民知道 国家的法律 ， 才可 向是避非 ， 做他们行为的标准 ，
不然 ， 人民

虽犯了法 ， 有时也不知犯了什么法 ， 有司 把他禁狱或定罪 ， 岂不是冤枉了

吗？ 有了法律 ， 人民就可晓得哪种行为是法不许的 ， 禁止的 。 哪种行为是法

所允许的 ，
不为罪的 。 这样 ， 才有公平实现 。 商君看 出法不公布的毛病 ， 所

以他极力主张法律要公布 。

”

① 丘汉平还认为 ， 清末民初 ， 中 国模仿西方先

进的法律模式立法 ，
自 己固有的法制几无

一存 。 在中国移植过来的西方法律

之中 ， 不仅大陆法都源 自罗马法 ， 即使是英美法中 ， 也接受了不少罗马法原

则 。 因此
， 主张研究罗马法就是一件非常基础性的工作 ， 并身体力行地从事

这
一

事业 。

1 9 3 1 年丘汉平在暨南大学作
“

法律之语源
”

的演讲 ， 特举罗马法优士

（
Ｊｕｓ

） 与勒克士 （
Ｌｅｘ

） 的区别 ，
说明

“

法律
”
一词 的涵义得分为二 ，

一

是

抽象的 ，

一

是具体的 。 他说 ： 优士
一

字不但具有法律上的适用 ， 而且包涵道

德和伦理的观念 。 而勒克士则只有法律上的意义 ， 没有别项的适用 了 。 前一

字既具有伦理的观念 ， 则是 、 非 、 善 、 恶 、 自然 ， 是其所必谈的 。 不但如

此 ， 优士亦兼涵权利的意义 ，
例如罗马法家邬尔禀 （ Ｕｌｐｉａｎ

） 说 ：

“

正义是

恒久继续的 ， 使各人得到其优士 （就是权利 ） 。

”

这里所说的优士 ， 并不是
“

法律
”

，
乃是权利 。 如果解作

“

法律
”

， 岂不是无意义么 ？ 但是在别个地

方 ， 他却说
“

优士
”

的使命是诚实的生活 ，
不要伤害他人 ， 给各人其应得

的部分 。 这里的优士 ，
既不是狭义的法律 ，

也不是权利的观念 ，
乃是一具有

道德色彩广义的法律。

“

优士
”

常用作抽象的意义 。 而
“

勒克士
”

却常是实

质或具体的 。 这种区别 ， 我们可以在德法意西诸国文字上找到证明 。 依萨尔

孟 （
Ｓａｌｍｏｎｄ

） 的解释 Ｄｒｏｉｔ 、
Ｒｅｃｈｔ 、

Ｄｉｒｉｔｔｏ 等字经过 的途径演进 ， 是如此

的 ： 在最早之时 ， 这几个字无非是表示
“

物体的正直
”

的意思 ， 故英文 中

到现代还保存这个意义 。 例如说
“

直角
”

， 英文 曰 ｒｉｇｈｔａｎｇｌｅ ， 是从拉丁文

的 ｍｇ 脱胎出来 的 。 拉丁字的 ｍｇ 是指
“

正直
”

或
“

伸直
”

的意思。 到 了后

来 ， 社会 日 形发达
， 往来渐多 ， 同群间 自然发生关系 ， 由这个关系 ，

而渐次

卢生相同的道德观念 ， 就把原来
“

物体的正直
”

意义借用 。 等到道德的正

直观念发达之后 ， 社会已得到相当的进步 ， 由道德的意义而转到法律了 。 到

① 丘汉平
： 《商君底法 治 主义论 》 ， 载何 勤 华 、

洪佳 期编 ： 《
丘汉 平法 学 文集 》 ， 中

国 政法大学 出 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8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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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法与 中 国 ： 丘汉平和他的 《 罗马法》 教科书

了这个时期 ，
不但

“

法律
”

是包括法律的全体意义 ，
且兼涵特个的法律

而言 。
①

1 9 3 3 年 1 2 月 ， 在上海的 《 东方杂志》 继 《梦想的 中国 》 和 《梦想的个

人生活计划》 （
1 9 3 3 年 ） 两个征 文并大获成功后 ， 又推 出 《个人计划 》

（
1 9 3 4 年 ） 征文 。 关于这些征文活动 ， 许多东吴法律人写了文章 。 丘汉平也

写了一篇 《个人来年之计划 》 的征文 ， 内容如下 ：

我个人的兴趣和事业截然不 同 。 读书 著书是我的兴趣 ，
无论在何种忙碌

情形 下 ， 我是继续欣赏的 。 但并不 以读书著书是终生事业 ， 我所欲做的事业

是以能达到解决社会中心 问题为准 ，
因之 ， 我从学工程而转商科 ，

从商科而

研究 经济 ，
从经济而改 习 法律 ，

从攻读法律而注重人生哲学 ，
直到现在 ， 个

人对于上述几种学 问 仍不断地追求 ，
但欲觅 出一个可以解决 中 国现 实 的严重

问题者 ，
始终认定现存社会制度必须彻底改造 。 我 的改造方式不是革命的 ，

也不是空洞 的 。 第
一

， 我信仰的社会是筑于
“

互 助
”

基础之上 。 第 二 ，
保

留个性发展 ，
但不能危害群之生存 。 第三 ，

人生 问题不是单为吃饭的 ，
但未

能解决吃饭问题以前 ， 什 么精神生活都是谈不到 。 根据上述三点 ， 个人的现

在和来年的计划是试验
“

经济互 助
”

的理论是否走得通 。 为欲达到 试验有

成绩 ， 所以组织
“

经济合作社
”

。 经济合作社是筑于互助理论之上 。 然
“

经

济合作
”

非有良整的 法律 ，
不 能长久 。 故在 法律方 面 ， 来年要完成 四年未

竞之 《法理学 》
一

书 ，
公诸 同好的批评指导 。 依照个人的研究 所得 ， 来实

现经济互助的 办法就是个人来年之计划 。
②

据此 ， 我们可以 得知 ，
丘汉平期待在 1 9 3 4 年完成的 已经写 了 四年的

《法理学 》
一书 ，

其实就是于后来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法学通论》 。

在笔者看来 ，
丘汉平法理学方面的成就与其研习罗马法分不开 ，

值得好好整

① 丘汉平
：

《 法律之语源 （ 在 暨 南大 学 演讲 ） 》 ， 载何勤华 、 洪佳 期编 ： 《丘汉平 法

学文集》 ， 中 国 政法 大学 出版 社 2 0 0 4 年版 ， 第 3 0 页 。

② 丘 汉平 ： 《个人计划 》
，
载 刘 仰东 编 ： 《 梦 想 的 中 国 》 ，

西苑 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

第 2 2 5 
－

 2 2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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洎 ａ

理和总结 。 在这里 ， 笔者就丘汉平出版 《法学通论》①
一书中涉及其运用罗

马法知识解读法律原理作
一

介绍 。

在法律之科学这
一章中 ， 丘汉平认为 ：

“

人事错综复杂 ， 法律只能就其

切要者厘定之 。

”

这是 因为 ， 法律犹网也 ，
既为网矣 ， 疏漏 自所不免 。 法律

之良恶 ， 犹网之有疏密 。 良法犹密网 ， 恶法犹疏网 。 疏网只能捕捉大鱼 ， 密

网则兼能捕小鱼 ， 法律亦犹是也 。 然而 ，

“

初 民之世 ， 人事甚简 ， 所谓法

律 ， 不外习惯之年代久远者 。

”

即便如此 ，
丘汉平仍举 《罗马十二表法 》 为

例说道 ：

“

迨岁纪迁移 ， 人民深感无记载之不便 ， 易受有力阶级之玩弄 ， 遂

有 明文法之要求 。

”

尽管此时的法律其实质仍为习惯 ， 但已有
“

初民趋于保

守 ， 故重形式
”

② 的特点 。 在 1 9 3 2 年写作 《徒法不能 以 自行》 时 ，
丘汉平

还从
“

法律之效果
”

出发 ， 指出古今
一

切
“

其 目 的 皆 曰维持社会安宁
”

的

法律 ，

“

迨观其收效 ，
始知非如社会之所期也 。

”

进而批评继承罗马法系诸

国 以往立法的
“

最大之错误
”

， 在于
“

只注重法律形式及 内容之齐整
”

③
，

这
一

识见可谓深刻 。

在这本 《法学通论》 中 ，
丘汉平特别称道罗马法的精神 。 他认为罗 马

法之精神 ， 赖诸法家阐 明者居多 。 其最著者如 Ｐａｐ ｉｎｕ ｓ 、 Ｕ ｌｐ
ｉｎｕｓ 、 Ｇａｉｃｓ 、

Ｉｕ－

ｌｉａｎｕｓ 、
Ｍｏｄｅｓｔｉｐｕｒ 、 Ｐａｖ ｉｎｓ 等人 。 大陆法系诸国家 ， 于学说之阐 明 ， 较英美

法系为精透 ， 且其权威亦较大
， 此亦大陆法系之精神也 。 英美法虽以判例为

适从 ， 然于著名法家之著述 ， 其言论权威实 不亚于判决 。 若 Ｂ ｌａｃｋｓｔｏｎ ｅ 、

Ｃｏｋｅ 、 Ｓｔ ｏｎｙ 等人之著作 ， 影响颇大 。 这种
“

学说之影响立法 ， 甚为重要。

① 丘汉平 《法 学通论 》
一 书 共 1 4 章 ，

每 章 后 附 思 考 题 ， 注 释 。 该 书 第一 、
二 、

三 章分 别是 关于
“

法律之现象
”

、

“

法律之科学
”

和
“

法律之观 念
”

等 内容 。 第 四 、 五 、

六 、 七 、
八章分 别是 关于

“

法律之 渊 源
”

、

“

法律之效力
”

、

“

法律之解释
”

、

“

法律之执

行
”

和
“

法律之制 裁
”

等 内 容 。 第 九 、
十

、
十 一

、
十 二 章分 别 是 关 于

“

权 利 义务 之意

义
”

、

“

权利 义务之种 类
”

、

“

权利之 分析
”

、

“

权 利 之行使
”

等 内容 。 第十 三 ．

、
十 四 章是

关于
“

法律 之种 类
”

和
“

法律 内 容之 分类
”

等 内容 。 《 新 时代 法 学 丛书 》 ，
上海 商务 印

书 馆 中华 民 国 二十 二年 （
1 9 3 3 ） 1 2 月版 ，

全 书 1 4 9 页 。

② 丘 汉平
： 《 法学 通论》 （

1 9 3 3 年 ）
， 转 引 自 程波 点 校 ： 《 法 意 发凡

一

清末 民 国

法理学 著述 九种 》 ， 清华大学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4 7 3 页 。

③ 丘 汉平
： 《 法律之语源 （在 暨南 大学 演 讲 ） 》 ，

载何 勤华 、
洪佳期 编 ： 《

丘 汉 平法

学 文 集 》 ， 中 国政法 大 学 出 舨社 2 0 0 4 年版 ， 第 4 1 页 。

3 0



罗马法与 中 国 ： 丘汉平和他的 《 罗 马 法》 教科书

罗马法之得灿烂千古不衰者 ， 学说之力也
”

。
？ 不仅如此 ，

丘汉平还用罗马

法知识阐述 了何谓学说？ 在他看来 ，

“

学说
”

即私人关于法律之著述具有超

然之见解也 。 譬如离婚原因须列举规定者 ， 有主离婚原因须
一

般之规定者 ，

有主离婚原因须由法院审判者 ， 有主离婚原因须得由 当事人协议即成立者 ，

各言之成理 ， 持之有故 。 如一国法律关于离婚未有明文规定 ， 又无良好习惯

可以适从时 ， 则可参酌学说定之 。
？

丘汉平认为 ，
罗马市民法 （

Ｊｕ ｓ ｃｉｖ ｉｌｅ ｓ
） 为罗马人之法律 ， 只罗马人得

享有之 ， 其他杂色人等 ， 均无受其保护之权利 。 例如婚姻
一

项 ， 依照 《市

民法
》 ， 外国人之男女结合 ，

无论其如何适合法律之规定 ， 概不承认其为婚

姻 。 故罗马 《市 民法 》 之特征 ， 在于重形式 、 排外 、 专制 。 基于这种理解 ，

丘汉平说明 了法律关于人之效力的属人主义原则 。 属人主义者 ， 即法律随人

而发生效力也 。 例如 甲 国之人 ， 不问其在甲 国 ， 抑在乙 国 ， 均须遵从 甲 国之

法律是 。 反之 ，
乙 国之人在 甲 国时 ， 仍遵从其本国之法律 。 故属人主义之法

律 ， 其效力 以其人之国 籍为准 。 古代罗马 《市民法 》 即 为属人主义最显明

之例也 。 盖古代罗马法律 ， 只准罗马人民受罗马法之保护 ， 他国商人则不得

有此权利焉 。 即 以吾国 而论 ， 历朝法律 ， 亦 以属人主义为原则 。 汉人法律 ，

只汉人受其管辖 ， 他族人 民 固不得享受 同
一之待遇也 。 民 国成立 ， 政体改

易
， 法律之效力 ， 乃以属地主义为原则 。 然 以领事裁判权存在之故 ， 所谓属

地主义 ， 亦不过名存实亡耳 。
③

现代法理学经典论题涉及公法与私法之区别 ， 由于标准不
一

， 公法与私

法如何划分历来争讼不已 。 对此 ，
丘汉平特别提及罗马法关于以利益为标准

的观点 。 在他看来 ：

“

此说以法律所保护之利益有公私之分 。 凡保护公益为

目 的之法律 ，
曰公法 。 凡保护私益为 目 的之法律 ，

曰私法 。 罗马法采之 。 采

此标准 ， 大体虽无不当 ， 但利益之观念临 时地民族而殊 ；
而公益与私益之

分 ， 尤难明 了 。 例如关于亲属承继之法虽为私法 ， 而其中涉及公益者甚少。

又如加危害于他人之生命财产之刑罚 ，
虽为公法 ，

而其所保护之利益 ， 则为

① 丘 汉平 ： 《 法 学通论 》 （ 1 9 3 3 年 ） ， 转 引 自 程波 点 校 ： 《 法意发 凡
——清末 民 国

法理 学著述九种 》 ， 清 华大 学 出 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4 9 0 页 。

② 丘 汉平 ： 《 法 学通论 》 （
1 9 3 3 年 ） ，

转 引 自 程波 点 校
： 《 法意发凡

——清末 民 国

法理 学著述九种 》 ， 清 华大 学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4 9 0 页 。

③ 丘 汉平 ： 《 法 学通论 》 （ 1 9 3 3 年 ）
， 转 引 自 程波 点校 ： 《 法 意发 凡

——

清末 民 国

法理 学著述九种 》
，
清 华 大 学 出 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4 9 3 

－

 4 9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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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

Ａ
－

ｉＨｒ？ 论

私人之利益也 。

”

？ 在讲到
“

法律内容之分类
”

时 ， 丘汉平还用其对罗马法

公法的认识谈到他对大陆法系国家特设行政法院的理解 。 他说 ：

“

行政诉讼

之受理机关有设特种法院者 ， 即行政法院是也 。 大陆各国 因袭罗马法系 ， 视

国家为神圣之物 ， 故行政诉讼另设行政法院以受理之 。 至于英美 ， 向 以人权

著称 ， 法治观念发达 ， 人民对于 国家行政诉讼机关之违法处分 ， 均由普通司

法机构受理之。

”

？

综上 ， 笔者认为 ， 丘汉平在其 《法学通论》 中 ， 以极其娴熟的方式列

举罗马法对其阐述
“

法律渊源
”

、

“

法律效力
”

、

“

法律解释
”

等法理学的经

典问题加 以说明 ， 极大地丰富 了他的 《法学通论》 的写法 ， 提升 了这本

《法学通论》 的学术价值 。 这在讲求方法 门派 ， 人人画地 自 限 的民 国法学

界 ， 不能不说是个异数。

在丘汉平罗 马法的研究成果 中 ， 最值得称颂的是他于 民 国二十 四年

（
1 9 3 5 年 ） 著述的 《罗马法》 （

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 ， 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

印刷 ，

1 9 3 5 年 9 月 版 ，

2 册 ，

2 5 开本 ， 共 8 8 8 页 ， 共 4 5 章 ） 。
③ 该书上册分

序论 、 本论两部分 ， 其中序论有六章 ， 结构如下 ： 研究罗马法之理由 、 罗马

法之意义 、 罗马法之分期 、 罗马法之渊源 、 罗马法近代化之演进 、 罗马私法

之分类 。 本论上篇人法共十六章 ， 分别是人之意义及身份 、 自 由权 、 奴隶 、

市 民权 、 家属权 、 家父权之性质 、 家父权之发生——婚姻 、 家父权之发生

——

收养 、 家父权之发生 队领 、 家父权之效力 、 家父权之终止 、 监护 、

保佐 、 人格减等 、 名誉减损 、 法人 。 下册分中篇物法和下篇诉讼法两部分 ，

其中中篇物法有二十五章 ， 分别是物之意义 、 物之种类 、 物权之内容 、 所有

① 丘 汉平
： 《 法学通论 》 （ 1 9 3 3 年 ） ， 转 引 自 程波 点校 ： 《 法 意发凡

——清末 民 国

法理学 著述九种 》 ， 清 华大 学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5 3 6 
－

5 3 7 页 。

② 丘 汉平
： 《 法学通论》 （ 1 9 3 3 年 ）

，
转 引 自 程波点 校 ： 《 法 意 发凡

——清末 民 国

法理学著述九种 》 ， 清 华大 学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5 4 1 页 。

③ 丘 汉平这本 《 罗 马 法》 版权 页 上 虽 有
‘
‘

中 华 民 国 二 十二 年 四 月 （ 丛 书 本 ） 出

版
”

的 字样 ，
但 笔者认为 ， 这 并不是该书 正式 出版的 时 间 。 丘汉 平本人于 1 9 3 5 年 7 月 4

曰 写 的 序言 中 ，
提及这本 《 罗 马 法》 的 由来

“

讲授斯 学 ，
阅 时 五 载

”

， 亦可 知 1 9 3 3 年 4

月 不是这本 《罗 马 法》 正 式 出版 的 时 间 。 正 式 出版 时 间是 1 9 3 5 年 9 月 。 参 见北京 图 书

馆编 ： 《 民 国 时 期 总 书 目 》 （ 1 9 1 1 

一

1 9 4 9 法律 ）
， 书 目 文献 出版社 1 9 9 0 年版 ， 第 3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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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法与 中 国 ： 丘汉平和他的 《 罗马 法》 教科书

权 、 占有 、 他物权之意义 、 役权 、 永佃权 、
地上权 、 质权 、 概括继承之通

则 、 法定继承 、 遗嘱继承 、 继承确定之效力 、 遗赠 、 信托 、 债之概念 、 债之

标的 、 债之发生——契约 、 债之发生——准契约 、 债之发生——侵权 、 债之

发生——准侵权 、 附带责任 、 债之转移 、 债之消灭 。 本论下篇诉讼法共四

章 ， 分别是法院之编制 、 共和时代——法律诉讼之程序 、 帝政前期
——

程式

诉讼之程序 、 帝政后期——特别诉讼之程序 。

原中 山大学 （ 现为 中国政法大学 ） 法理学教授刘星认为 ：

“

在 《 罗马

法 》
一书中 ，

丘汉平较为细致地分析了罗马法原理 以及罗 马法产生的社会

条件 ， 尤为重要的是 ， 对具体的诸如婚姻 、 收养 、 法人等制度展开了微观分

析解释
”

，

“

处处可见丘汉平的具体法律知识研究的细致人Ｐ 。

”

① 根据与丘

汉平同时代的罗马法研究者周枏的回忆 ，
丘汉平这本 《 罗 马法 》 著述 ， 其

参阅的参考资料达 8 0 多种 ， 涉及拉丁 、 英 、 法 、 德 、 意等多种文字 ， 搜罗

之广 ， 治学之博 ， 令人钦佩 ，
其质量明显优于同期其他著述 。

② 在这里 ， 周

枏所说的 同期其他著述 ， 是指 2 0 世纪 3 0 年代 ， 民国法律学人出 版的罗马法

研究成果 ， 除了丘汉平 《罗马法》 （上下册 ） 外 ， 还包括周枏本人与路式导

合著的 《罗马法讲义》 以及黄右昌 《 罗马法与现代 》 （ 《现代法学丛书》 上

海锦章图书局发行 ，

1 9 3 0 年第 3 版 ） ， 陈允 、 应时 《罗马法》 （ 上海商务印

书馆 1 9 3 1 年初版 ） ，
王去非 《罗马法要义》 （ 上海法学书局 1 9 3 4 年 9 月

版 ） ， 黄俊编译 《罗马法 》 （ 上海世界书局 1 9 3 5 年版 ） ， 金兰荪编著 《 罗马

法》 （ 上册 ） （著者刊 ，

1 9 3 6 年版 ） ， 陈朝壁 《罗马法原理》 （ 商务印书馆

1 9 3 7 年 7 月版 ） 。 上述中 国学者研究罗马法的成果 ， 大体可说构成了 中 国罗

马法教育史上第一个罗马法研究的学术高峰 。 此后 ，

“

战乱频仍 ， 祸 患联

结 ， 罗马法研究遂成绝响
＂

。
③ 在华东政法大学何勤华教授看来 ， 丘汉平这

本 《罗马法》 著作 ， 与陈允 、 应时 、 金 兰荪 、 黄右昌 、 陈朝壁 、 王去非等

① 参见 刘 星
： 《

一种历 史 实践
一近 现代 中 西 法概念 理论 比 较研究 》 ，

法律 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1 6 4 、 1 6 5 页 。

② 见周枏 的 回 忆 《 我 与 罗 马 法 》 ， 载 中 国 法律 民 商 网 （ 法学 茶座 ）
，

ｗｗｗ．ｃ
ｉ
ｖ
ｉ ｌ

－

ｌ
ａｗ．ｃｏｍ

．
ｃｎ／

， 2 0 1 4 年 
9 月 3日 访 问 。

③ 梁子
： 《两本 罗马 法教材 》 ，

载 《读 书 》
1 9 9 0 年第 6 期 ，

第 9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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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

Ａ ｉｔＨｉｆ论

人研究罗马法？的成果相比 ， 本书具有
“

体系完整 、 注释详尽 、 内容充实 、

语言流畅
”

② 等优点 。

接下来 ， 笔者从何勤华教授关于丘汉平这本 《罗马法 》 教科书的
一

个

优点
——

“

注释详尽
”

出发 ， 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补充说明 。

第
一

， 在丘汉平时代甚至在今天 ， 罗马私法是大量罗马法教科书的议

题 。
？ 丘汉平的 《罗马法》 也不例外 。 他曾说．

：

“

本书为便于叙述起见 ， 仍

依罗马法之原来分类而加以整理 ，
使读者获得正确之观念 ， 详言之 ， 则人

法 、 物法及诉讼法也。

”

④ 然而 ， 在这本
“

多半带有编译和转述
”⑤ 的 《罗

马法》
一书中 ， 丘汉平引用最多是霸克兰 （

Ｂｕｃｋｌａｎｄ
） ， 梭姆 （

Ｓｏｈｍ
） 、 乔

洛维茨 （
Ｈ ．Ｆ

． Ｊｏｌｏｗｉｃｚ
）

⑥
、 狄奥多罗 ？ 蒙森 （

ＴｅｏｄｏｒｏＭｏｍｍｓｅｎ ）
⑦ 等人的

罗马法研究论著 。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 在这些世界级的罗马法学学者中 ， 当

① 在 现代 学者看来 ，
2 0 世 纪 3 0 年代

，
黄 右 昌 《 罗 马 法 与 现代 》 （ 《 现代 法 学 丛

书 》 上海锦章 图 书 局 1 9 3 0 年 第 3 版 ）
， 陈允 、 应 时 《 罗 马法 》 ． （ 上 海商务 印书 馆 1 9 3 1 年

初版 ） ，
王去非 《 罗 马 法 要义 》 （ 上 海 法学 书 局 1 9 3 4 年 9 月 臊 ）

， 黄俊 编译 《 罗 马 法 》

（ 上 海世界书 局 1
9 3 5 年版 ）

，
金兰 荪编 著 《 罗 马 法》 （ 上 册 ） （ 著 者刊 ，

1 9 3 6 年 版 ） ， 陈

朝壁 《罗 马 法原 理 》 （ 商务 印 书馆 1 9 3 7 年 7 月 版 ） 等 罗 马 法研 究 成果 的 问 世 ，
构成 中 国

罗 马 法教育 史上第 一个 罗马 法研 究 的 学 术高 峰 。 此后 ，

“

战 乱频仍
， 祸 患联 结 ，

罗 马 法

研究遂 成绝响、 详见 梁 子 ： 《

．

两本 罗 马 法教 材 》 ， 载 《 读 书 》 1 9 9 0 年第 6 期 ， 第 9 4 页 。

② 何 勤华 ： 《 编者前 言 》
，
载 《 丘 汉平 法学文集》 （ 《 2 0 世纪 中华法 学 文丛 》 ） ， 中

国政 法 大 学 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7
－

1 1 页 。 殷啸虎 在其主编 的 《 红楼 书 影 》 中 ， 亦持

本书具有
“

体 系 完整 、 注释 详尽 、 内 容充 实 、 语 言流 畅
”

的 特 点 说 法 。 参 见殷 啸虎 主

编 ： 《 红楼书 影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3 1 页 。

③ ［ 意
］
朱塞佩 ？

格 罗 索 ： 《 罗 马 法 史 》 ， 黄风译 ， 中 国政 法 大 学 出 版社 1 9 9 4 年

版 ， 第 1 0 页 。

④ 丘 汉 平 ： 《 罗马 法》 ，
上海 法 学 编译 社 ， 中 华 民 国 二 十 二年 四 月 （ 丛 书 本 ）

，
第

1 0 0 页 。

⑤ 陈森 ： 《 周著 〈 罗 马 法原讼 〉 评介 》 ， 载 《 比 较 法研 究 》 1 9 9 4 年 第 3
、

4 期 合

刊 。

⑥ ［ 英 ］ Ｈ． Ｆ． 乔洛维茨 ： 著名 的 罗马 法 学 家 ，

1 8 9 0 年 出 生 于英 国伦敦
，
大 学 时 代

求 学 于剑 桥大学 三
一

学 院
， 曾 经 留学 德 国

，
师 从米泰斯 （ Ｌｕｄｗｉｇ Ｍ ｉ

ｔｔｅ
ｉｓ ） 与 勒 内尔 （ Ｏ ｔ

－

ｔｏＬｅｎｅｌ ） 等 罗马 法大 师 ， 经历过 两次世界大战 ， 在军 中服役 1 0 年 。 生前 系英 国 牛津大学

民 法教授 。 著有 《 现代法 的 罗 马 法基础 》 等著作 。

⑦ 狄奥多 罗
？

蒙森 （ ＴｅｏｄｏｒｏＭｏｍｍｓｅｎ
）（ 1 8 1 7

—

1 9 0 3
） ： 德 国古典 学 者 、 法学 家 、

历 史学家 、 记者 、 政治 家 、 考古学 家 、 作家 ，

1 9 0 2 年诺 贝 尔 文 学奖获得 者 。 曾 是 普鲁 士

和 德国 国会议 员 。 蒙森研究 罗马 历史 的 著作对 当 代研 究 仍十 分重要 ，
他对 罗 马 法 和债 法

的研究 ， 对德 国 民法典有重要 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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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法与 中 国
：

丘汉平和他的 《 罗马法 》 教科书

时至少有以下两人正在倡导一种不同于传统罗马私法的研究模式
——

强调罗

马公法及政制体制 的
“

历史性
”

维度 。 例如 ， 在与丘汉平同 时代 的 《 罗马

法史》 的作者朱塞佩 ？ 格罗索 （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Ｇｒｏｓｓｏ
， 1 9 0 6

一

1 9 7 3 ） 看来 ，
罗马

法
“

在公法的特殊领域 ，
Ｍｏｍｍｓｅｎ 的古典论著仍 占着统治地位

”

。
？而乔洛

维茨更是一个令 中 国研究 罗 马公法的学者兴奋不 已 的罗马法专家 。 他在

1 9 3 2 年 《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 第 1 版前言中写道 ：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本

书意在提供
一

个去掉了本质的东西 。 罗马法研究的 中心问题必须仍然是古典

时期及以后的私法 ，
但历史背景总是很有必要的

……我的 目 的是……给予学

习者为了解罗马法所需要的东西而非罗马法本身 。 强调的主要是法律渊源和

宪法的发展 ， 不了解宪法的发展就不可能理解这些法律渊源的性质 ， 但是 ，

我还试图解释程序和介绍司法的结构 。

”

对乔洛维茨这
一写作意图 ， 薛军教

授认为 ：

“

就是要勾勒出那些被罗马法的研究者通常忽视的 因素 。 其中最突

出的就是该著作特别关注对罗马公法的论述。

”

② 事实上 ，
丘汉平在其 《罗

马法 ？ 诉讼法篇》 中 ， 对乔洛维茨关于程序和司法结构观点都有援引 。 在

笔者看来 ，
丘汉平这本

“

注释详尽
”

的 《 罗 马法》 ，
至今最值得称道的地

方 ， 恰恰是他的罗马法研究跟踪并反映了 同时代罗马法研究的最新和最前沿

的成果。

第二
，
丘汉平于 1 9 3 1 年在 《法学季刊 》 发表 《罗马法之渊源论 》

一

文

时 ， 乔洛维茨和他那部享誉盛名的罗马法研究作品 《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

还没有出版 。 到丘汉平
“

阅时五载
”

出版他的罗 马法著作时 ， 乔洛维茨的

《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 （
1 9 3 2 年第 1 版 ） 却成为他的重要参考文献 。 据笔

者统计 ， 全书有 1 6 章参考了乔洛维茨的观点 ，
丘汉平在正文中亦多处提及

“

英儒佐罗韦克志 Ｊｏ ｌｏｗｉｃｚ

”

。 例如 ，
第 4 章 《罗马法之渊源 》 与 1 9 3 1 年发

表的同题论文相比 ，
丘汉平增补最多的地方就是吸收了乔洛维茨 （

Ｊｏｌｏｗｉｃｚ
）

的观点 ， 第 4 章全部注释有 1 7 4 个 ， 其中 Ｊｏ ｌｏｗｉｃｚ 的引注就有 1 8 次之多 。 除

此之外 ，

2 0 世纪前半叶意大利和欧洲最伟大的罗 马法家之


彼德罗
？

彭梵得 （
ＰｉｅｔｒｏＢ ｏｎｆａｎｔｅ

， 1 8 6 4— 1 9 3 2
） 的观点 ，

丘汉平在 《罗马法之渊源 》

① ［ 意 ］ 朱塞佩 ？ 格 罗索 ： 《 罗 马 法 史 》 ， 黄 风译 ， 中 国 政法 大 学 出 版社 1 9 9 4 年

版
， 第 1 0 页 。

② 薛 军 ： 《译后记 》 。 载 ［ 英 ］ Ｈ ． Ｆ ． 乔洛 维 茨
、 巴 里

． 尼古拉斯 ： 《 罗马 法研 究历

史 导论 》 ， 薛 军译 ， 商务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6 9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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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Ｈ平 论

这一章也有引用 。
① 在 《所有权 》 即第 2 0 章中 ，

丘汉平既比较包括乔洛维

茨在内 的罗马法学者之间的分歧 ， 表明了 自 己 的立场 ， 又对他们中某些有关

罗马法研究的结论提出质疑。 例如 ， 在论及因
“

为事实所有人之占有侵害
”

的原因而提起的
“

布必利奇安拿之诉
”

（
ａｃｔｉｏ

ｐｕｂｌ ｉｃｉａｎａ
，
即退 回 占有权之

诉 ） 时 ， 丘汉平就比较了 罗马法学者贾拉 （
Ｇ ｉｒａｒｄ

） 和拉沙克 （
Ｗｌａｓｓａｋ

）

的观点 ， 指出
“

英儒左罗韦克志 Ｊｏ ｌｃｗ ｉｃｚ 虽未肯定
‘

布必
、利奇安拿

’

为何

人
， 但加 以按语 ， 谓优帝之所言或即法家中首先倡设此抗辩方式与其当事人

者
”

。
② 并用 Ｊｏ ｌｃｍ ｉｃｚ 的观点总结说 ：

“

惟吾人所宜注意者 ， 则善意 占有人之

地位较逊于事实所有人 ，
因为善意 占有人不能对抗合法所有人之侵害也……

而布必利奇安拿之诉根本不能对抗合法所有人 ， 盖善意之占有只可享受 占有

之权利矣 。

”

③

第三 ， 在丘汉平研习罗马法的 时代 ， 学术界为援引方便 ， 将 《学说汇

纂》
一些较长的片断划分为

一

个头段 （
Ｐｒｉｎｃｉ

ｐ
ｉｕｍ ） 和若干款 。 各片断均按

号编排 ，
开始通行的援引方法 ， 先使用缩写 Ｄ

， 然后指出 编 、 章 、 片断 、 款

（或头段 ） 的号码 ， 比如 Ｄ
．
 7

，
1

， 5 8
，

1
， 即指 《学说汇纂》 第 7 编第 1

章第 5 8 条第 1 款 。 这一通行的罗马法原始文献的引 注方法 ， 在丘汉平这本

《 罗马法 》 著述中可以说是首次出现 。 这是丘汉平之前的 中 国几种罗马法研

究作品中没有过的 。 与
“

布必利奇安拿之诉
”

（
ａｃｔｉｏ

ｐｕｂｌｉｃｉａｎａ
） 等拉丁名

词采音译
一样 ， 丘汉平对著名

“

要式买卖
＂

（
ｍａｎｃｉ

ｐａｔ
ｉｏ

） 则音译为曼企怕

地荷买卖式 ， 这种做法虽是我 国当时罗马法著作采用的通例 ， 但丘汉平在答

复周枏写的 《罗马法上几个问题商榷之
一

》 中 ， 既承认
“

拙著对于 （ 拉丁 ）

名词均以括弧号为记号 ，
以示未敢认为十分妥善

”

？
，
又表明 自 己的写作态

① 参 见丘汉平 《罗 马 法 》 第 四 章 注九十八 和注
一 百 六 三 。 载丘汉 平 ： 《 罗 马 法》 ，

上海法学编译社 ， 中 华 民 国二 十 二年 四 月 （ 丛书 本 ） ， 第 4 2
、

5 6 页 。

② 丘汉平
： 《 罗 马 法》 ，

上海法 学编 译社 ， 中 华 民 国二 十 二年 四 月 （ 丛书 本 ） ， 第

3 4 0 － 3 4 1页 。

③ 丘汉 平
： 《 罗 马 法》

，
上海法 学编 译社 ， 中华 民 国 二 十 二年 四 月 （ 丛书 本 ）

，
第

3 4 2 页 。

④ 丘汉平 ： 《 罗 马 法上几个 问 题商榷之 一 》 （ 《法 学 杂志 》 第 9 卷第 2 期
，

1 9 3 6 年

4 月 ） ，
载何勤 华 、 洪佳期编

： 《丘 汉平法 学 文集 》 ， 中 国政 法大 学 出版 社 2 0 0 4 年版 ， 第

4 8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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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与 中 国 ： 丘汉平和他的 《 罗马 法》 教科书

度是
“

参酌名家之注解以资会意
”

。
？ 这种治学精神 同样反映了他在引用和

处理欧美罗 马法学者资料上。 例如 ， 在其 《罗马法 》 关于
“

曼企怕地荷买

卖式
”
一节的论述中 ，

丘汉平引用 的罗马法原始文献就包括 《十二表法 》 、

《学说汇纂》 、 《盖尤斯法学阶梯 》 、 《狄奥多西法典 》 ， 等等 。
？ 而援引 罗 马

法研究学者及其论著 ，
则涉及贾拉 （

Ｇｉ ｒａｒ
，Ｔｅｘｔｅｓｄ ｅＤｒｏ ｉ ｔＲｏｍａｉｎ

）ＮＢｒｕｎｓ

（ Ｇ ．Ｂｒｕｎｓ
，Ｆｏｎｔｅ ｓＪｕｒｉｓ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ｔｉｑｕｉ

） 、 霸克兰 （
Ｂｕｃｋｌａｎｄ 、 ＭａｉｎＩｎｓｔｉ ｔｕ？

ｔ ｉｏｎｓｏｆＲｏｍａ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 ） Ｎ梭姆 （ Ｓｏｈｍ ，Ｒｏｍａｎｌａｗ ） 、 乔洛维茨 （ Ｊｏｌｏｗ
－

ｉｃ ｚ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Ｒｏｍａｎｌ ａｗ

） 、 苟氏 （
Ｃｕｑ ，

ＭａｎｕｅｌｄｅｓＩｎｒｏｄｕｃ －

ｔｉｏｎ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ｓｄ ｅｓＲｏｍａｉｎｓ
） 、 耶林 （ Ｊ

ｈｅｒｉｎｇ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 ｅＡｒｙａｎ ） 、
Ｋａｒ－

ｌｏｗａ（
0 ．Ｋａｒｌｏｗａ

，
Ｒｏｍ ｉｓｃｈｅＲｅ 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 、 西塞罗 （
Ｃ ｉｃｅｒｏ

，ｄｅｏｆｆ
） ，

等等 。
③ 正是通过上述详尽的引述 ，

丘汉平较为通俗地介绍了
“

罗马法上移

转物权之最古方式
”

④ ——要式买卖 。

丘汉平之所以能使其罗马法研究具有
“

注释详尽
”

的优点 ， 并有条件
“

参酌名家之注解以资会意
”

， 在很大程度上 ， 得益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法

学图书馆建设 。 据盛振为 《十九年来之东吴法律教育》
一文介绍 ：

“

本院校

友董缓经 （ 即董康 ） 、 王亮畴 （ 即王宠惠 ） 、 陈霆锐 、 陡鼎揆等 ，
鉴于欧美

各国法学图 书馆之伟大 ； 吾人
一

履其境 ， 感觉琳玻满 目
， 美不胜收 。 而我国

欲求
一比较完善之法学图书馆 ，

竟不可得 。 爰拟敦请国 内法学界闻人赞助 ，

募集三十万
，
以十万元建筑图书馆费用 ， 以二十万为购置法学图书基金。 所

有图书 ， 除本校师生之研阅外 ， 兼作社会人士参考 。 他 日蔚观厥成 ， 法界人

才辈出 ， 则本校法学图书馆之功伟矣 。

”

⑤ 民国 东吴法学院有如此之气象 ，

① 丘 汉平 ： 《 罗 马 法上几个 问题 商榷 之
一

》 （ 《法 学 杂 志 》 第 9 卷第 2 期
，

1 9 3 6 年

4 月 ）
， 载何勤华 、 洪佳 期 编

： 《
丘 汉平 法 学 文 集》 ， 中 国政 法大 学 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4 8 6 页 。

② 笔者根据丘 汉平 《 罗 马 法 》 第 3 9 4 －

3 9 6 页 注 三 十 二 至 注 五 十 四 （ 罗 马 法 原 始

文献 引 文缩 写如 Ｄ
，
Ｕ ｌｐ ，

Ｔａｂ
，
Ｇ ，Ｃ ．ｔｈ 等 ） 推 出 。

③ 参 见丘 汉平 《 罗 马 法 》 正 文 第 3 4 6 
－

3 5 2 页 （ 注 三 十 二 至 注 五 十 四 ） 。 在这 里 ，

笔 者根据第 3 9 4 － 3 9 6 页 丘 汉平 引 注 的信息 ， 并参 照 原书 和其他资料 ，
增补 了 丘 汉平所 引

罗 马法学者论著 的 原 文名 称 。

④ 丘 汉平 ： 《 罗 马 法 》 ，
上海法 学编 译社

， 中 华 民 国二 十 二年 四 月 （ 丛 书本 ）
，
第

3 4 6 页 。

⑤ 盛振为 ： 《 十 九年来 之东 吴法律 教育 》 ， 载王健 编 、 孙哓 楼等 原 著 ： 《 法 律教

育》 ， 中 国政 法 大 学 出版 社 2 0 0 4 年版
， 第 1 8 8 

－

1 8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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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ｆｌ 、

：
ｉｌ ｉＨ

ｖｆｉ
＇

ｂ

实为民 国时期中 国法学学术之幸矣 ， 中国罗马法研究之幸矣 。

四

在 2 0 世纪 3 0 年代上海 《东方杂志》 的三个征文活动结束后
， 《东方杂

志 》 报社试图把读者的兴趣导 向
“

从前
——

对生活的回顾
”

，
仍 以征文的形

式体现 。 丘汉平写了
一篇 《生活之

一

页 》 （
1 9 3 5 年 ） 的征文投稿 ，

题 目是

《刻刻难忘之事 》 。 现抄录如下 ：

我经过的人生 ， 概括来说 ， 童年时代是顽皮懒惰 ， 学 生 时代是克 （ 刻 ）

苦向 学 ，
现在是无谓奋斗 。 这三个时期 ，

几乎和现在的我毫无关 系 ，
好似 以

前人生是死去一般。

不 过在这三期 中 ， 最使我不 能忘 怀 、 最使人常常缅想的 ，
便是家父去世

的 那一年 。 我觉得人生最苦恼的是死别 ，
尤其是父子之间 。 我 自 小到 大 ，

没

有看过人死 ，
所以 对于

“

死
”

是毫 无认识 。
一直到 民 国八年 六 月 十二 日 的

那一天下午 ， 我的 父亲和我开始作永远的 别 离 。 那时我 只有 1 4 岁 ， 眼 巴 巴

地看可爱的 活波的 父亲 渐渐在床上不动 ，

一家人都围 在那里哭 。 我真的是苦

痛
，
不 知怎样方好 。 我一会儿哭 ，

一会儿笑
，

一会儿 出去
，

一会儿回 来 ， 好

像发癫狂一样 。 那夜 ， 我 的母亲 守在 父亲 的 尸 边 ， 我呢 ， 却整夜不 能睡觉 ，

而我未满 2 岁 的 弟 弟却在那里哭 ， 可以说整个的 家庭都在徘徊恐怖哀 忿 中 。

这种景象我一 回想 ， 没有不痛 哭流泪 的 ！ 我想人人有父亲 ，
他们对于父亲疋

后 的感 想 ，
会不会似 我这样 的 苦 痛 呢 ？ 我每

一念及
， 对世 间 的 一切都 消

极 了 。

我这 1 0 余年来的奋斗 ，
只是为 了 完成先 父生 时及临终 时的教训 ，

此外

是毫无其他奢求的 。 他生 时教我 克 （ 刻 ） 苦耐 劳 ， 矢志 求学 ，
不 为 苟且 ，

不贪安逸 ；
他死时嘱我好好做人 ， 不要堕落 ， 救 己救人 。 自 先父死后 ， 我常

常把他的话深夜默念 ， 遇到 困 难阻碍时 ， 便想到 父亲的教训 嘱语 。 这使我时

时刻 刻奋斗
，
时时刻刻 做事不 怕难 ，

使我 自 己对家庭对国 家 负起责任 。 我过

去的生活
，
只有这一页是值得写的 。

①

从这篇征文中 ， 我们可以得知 ，
丘汉平从 1 9 3 1 年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

的罗马法教员 ， 到 1 9 3 5 年 9 月 出版他的 《罗马法 》 教科书 ， 整整
“

阅时五

① 丘 汉平
： 《 刻 刻 难 忘之事》 ，

载 刘 仰东编 ： 《梦想 的 中 国 》 ， 西 苑 出 版社 1 9 9 8 年

版
， 第 4 6 3 

－ 4 8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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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法与 中 国 ：
丘汉平和他的 《 罗 马法》 教科书

载
”

。 加上此前毕业暨南 、 东吴 （
1 9 2 4 年 ，

1 9 2 7 年 ） ， 留 学美国 （
1 9 2 8
—

1 9 2 9 年 ） ， 游历欧洲 （
1 9 3 0 年 ） ， 恰好是丘汉平

“

时时刻刻奋斗
”

并
“

潜心

研究罗马法
”

的 1 0 余年间 。
要知道 ， 在整个 民 国时期 ， 在中 国开展罗马法

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但是 ， 丘汉平抱着
“

时时刻刻做事不怕难
”

的

劲头 ， 硬是将这本
“

由 口授而摘要 ， 渐成讲义
”

的 《罗马法》 成书并出 版 ，

这对罗马法在中国 的开展和传播 ， 功莫大焉 。

在
一些研究罗马法的学者看来 ，

丘汉平这本 《罗马法》 没有单列
一

个

罗马法研究旳参考书 目及 《十二表法 》 原文 ， 似有不足之嫌 。 但是 ， 这并

不妨碍我们为评价这本 《罗马法》 找到
一

个起点 ，
以便于吾辈后学能够公

允地评价丘汉平写作时所采用的有关罗 马法的文献资料 ， 进而确定这本

《罗马法 》 教科书在民 国时期乃至在今天的学术地位 。 关于这个研究起点 ，

笔者认为 ，
乔洛维茨 （

Ｈ ． Ｆ． Ｊ 0 ｌ（ｍ ｉｃｚ
） 和他那部享誉盛名的罗马法研究作品

《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
？ 是

一

个不错的起点和参照系 。 ？

虽然丘汉平写作其 《 罗马法》 教材时 ， 所参考乔洛维茨的 《罗 马法研

究历史导论》 是 1 9 3 2 年的第 1 版 。 但是 ， 有关叙述罗马法的历史研究的历

史并非是静止不变的 。
4 0 年后 ， 当代英国罗 马法学 巴里 ？ 尼古拉斯

“

在不 ？

破坏乔洛维茨的精心平衡 ， 或者将大量参考文献充斥注释的条件下考虑过去

4 0 年里出现的大部分作品
”

？ 的情况下 ， 扩充和更新了乔洛维茨 《 罗马法

研究历史导论》 。 这
一工作正如 《西方法律思想简史 》 作者 Ｊ．

Ｍ
． 凯利

（ Ｊ
ｏｈｎＭａｕｒｉｃｅＫｅ ｌｌｙ ， 1 9 3 1

—

1 9 9 1
） 所说的那样 ：

“

有许多优秀的教科书并没

有忽略法理学的历史维度 ： 我向学生隆重推荐 阅读的是弗里德曼 的 《法学

理论》 、
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 ｒｙ ） 、 劳埃德的 《法理学导论》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 ｔｏＪｕｒｉｓｐｒｕ
？

ｄｅｎｃｅ
） ，以及 Ｈ ． Ｆ ． 乔洛维茨 （

Ｈ
．
Ｆ

． ＪｏｌｏＷｉｃｚ
） 的杰作 《法理学讲座》 （

Ｌｅｃ－

ｔｕｒｅｓｏｎ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 0 如果有人对这些书进行扩充和更新的话 ， 那应是对

① 本书 的 中 文译者 薛军认 为 ，
乔 洛维 茨这本 书 在 英语世界 中 享有很 高 的 学 术 声

誉
，
历 经修订 ，

至今仍保持其生命 力 。 事实上 ，
这是本拥 有相 当 高 的 引 用 率 的 著作

，
几

乎是英语世界 的学 者谈论 罗 马 法 时候必 引 之书 。 参见 薛 军 ： 《译后记 》 。 载 ［ 英 ］ Ｈ． Ｆ．

乔洛 维茨 、
巴里 ？ 尼古拉斯 ： 《 罗 马 法研究 历 史导论》 ， 薛 军译

， 商务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6 9 5 页 。

② ［英 ］ 巴 里 ？ 尼 古拉 斯 ： 《 罗 马 法研 究 历 史 导论 》 第 3 版 《 前言 》 ： 载 ［ 英 ］

Ｈ ． Ｆ． 乔洛维 茨 、 巴里
？

尼古拉斯 ： 《 罗 马 法研 究 历 史 导论 》 ， 薛 军译 ， 商务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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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 泌 ： ｔ

作者们最好的纪念 。

”

① 巴里 ？ 尼古拉斯对 Ｈ． Ｆ ． 乔洛维茨 的 《罗马法研究

历史导论》
一书

“

最好的纪念
”

就是他于 1 9 7 2 年与 Ｈ
．Ｆ ． 乔洛维茨

一

起署

名出版 《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 的第 3 版 。 又过了 4 0 年 ， 中 国年轻的
一

代

罗马法新锐学者薛军教授把乔洛维茨的 《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 第 3 版翻

译成中文 。 因此 ， 借用这本
“

特征保持不变 ， 但是 ， 有些部分完全是全新

的 ， 许多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重写了 ， 因而保持完全未变的没有几页
”

② 的

《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
一

书所提供的新的罗马法研究信息 ， 以此来
“

扩充

和更新
”

我们对 8 0 年前丘汉平 《 罗马法 》
一书的理解 ， 关注丘汉平及同时

代中 国罗马法研究出现的第一个高峰及其随后特别是当下中国罗马法研究已

经获得的显著变化 ， 就有了某种可能的意义 。 如此作业或许工程浩大 ，
但却

是我们今天讨论罗马法在 中国的应有之义 。

在本文中 ， 笔者仅仅从
“

注释详尽
”

的角度对丘汉平的 《罗马法》
一

书作了初步的解读 ， 这或许也是对丘汉平的 《罗马法》 在中国 问世 8 0 年来

的
“

最好的纪念
”

。 此外 ，
本文的写作心态 ， 既有总结丘汉平的罗 马法研究

成就之意图 ，
又有充满对丘汉平

“

奋斗
”

精神的仰慕之情。 本文作者人职

法学教习至今巳逾十年 ， 虽仍不大熟悉罗马法 ， 更不用说达到丘汉平当年的

研究高度 ； 但是 ，
近年来却陆续在做几篇有关罗马法在中 国的文章 ， 并期待

自 己能够继续做下去 。 这是因为 ， 有许多像丘汉平一样的 民国法律学人矢志

求学 ， 不为苟且 ， 不贪安逸 ， 好好做人 ， 不要堕落 ， 救己救人的
“

故事
”

，

在不断地激励吾辈后学 ， 他们视
“

罗马法为治法者之基本学问
”

③ 而
“

孜

孜于罗马法
”

研究 ，
通过

“

溯其本而究其始
”

， 终有值得书写的成就 ，
正像

司马迁所说的那样 ：

“

高山仰止
， 景行行止 ，

虽不能至 ，
心 向往之 。

”

① ［ 爱 尔兰 ］ Ｊ ． Ｍ ． 凯利 ： 《 西方 法律 思想 简 史 》
，

王 笑红译
，
法律 出 版社 2 0 1 0 年

版
， 第 2 页 。

② ［ 英 ］ 巴里 ？ 尼 古拉斯 ： 《 前 言 》 。 载 ［ 英 ］ Ｈ． Ｆ． 乔洛维茨 、 巴 里 ？ 尼古拉 斯 ：

《 罗马 法研 究历 史导论》 ， 薛 军译 ， 商务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1

－

2 页 。

③ 丘 汉 平 ： 《 罗 马 法 》 ，
上海法 学 编译社 ， 中华 民 国 二十 二年 四 月 （ 丛书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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